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青少年体育活动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意见（云政办发〔2020〕47号）。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有关要求，推进体育教育思想、目标、资源、措施等深度融合。强化政府对青少年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社会力量进入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促进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规范发展。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活动，推动运动项目普及和运动技术水平提升。
项目实施内容

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确保红塔区青少年体育活动工作经费项目做到立项有依据，审批合规定，安全有保障，质量过得硬，下设体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红塔区青少年体育日常工作组织、策划及开展等工作。

资金安排情况

青少年体育活动专项经费182,7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红塔区青少年体育系列活动计划在2026年4月至12月开展，具体将开展的活动有：2026年红塔区小学生田径比赛、2026年红塔区校园U系列羽毛球比赛、2026年红塔区中小学生校园篮球决赛、2026年红塔区中小学生校园足球决赛、2026年红塔区小学生射箭比赛、2026年红塔区中小学生围棋比赛、2026年红塔区青少年轮滑比赛。
项目实施成效

定期举办青少年体育赛事,为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成才路径,为国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奠定基础。强化政府对青少年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社会力量进入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促进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规范发展。2026年计划达成：开展青少年体育比赛数量大于等于4场，参加比赛人数大于等于150人，开展青少年活动比赛天数大于等于7天，参加体育活动青少年满意度大于等于90%。

项目二

项目名称

红塔区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2〕25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政〔2021〕174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设立项目，根据中央、省、市的要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为5.00元/生/天，按学生实际在校天数补助，资金省、市、区按7:1.2:1.8的比例承担。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为5.00元/生/天，全年200天计算，补助金额为1,000.00元/生/年。资金不直接发放到学生手中，而是以实物形式免费发放至学生手中，用于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在校期间的营养改善需求。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采用企业组配和食堂两种供餐模式：企业组供餐每月有企业按照营养改善计划小组审核过的配餐表组配食品供餐(1,000.00元/生/年)；食堂供餐模式每月由企业按红塔区中小学食堂食品采购定价表供货(1,000.00元/生/年)。

资金安排情况

红塔区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3,340,26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企业组配供餐模式按照审核过的配餐表组配食品供餐，企业每天配送有三联单，学校根据配餐表进行签收。食堂供餐模式按红塔区中小学食堂食品食材采购定价表供货，由学校根据所需填写订货信息后，发给配送企业，配送企业根据定货信息及送货时间送货，货物送达后填写收货验收情况并三方签字确认。

（二）每月最后一周内企业组配供餐模式学校根据实施情况填报《红塔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供餐情况统计表》；食堂供餐模式学校根据实施情况填报《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供餐消费汇总表》，并上报红塔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三）红塔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每月根据学校上报情况与企核对、复核后，由企业开具发票和提供材料红塔区教体局，由红塔区教体局拨付资金到企业账户。
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科学有效地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进一步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不断提升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身体素质。2026年预算年度目标：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校49所，食品质量达标率达100%，资金拨付及时率100%，受益学生政策知晓率大于等于90%，持续实施年限大于等于3年，受助学校学生满意度大于等于90%。

项目三

项目名称

红塔区考试考务经费

立项依据

为推进高素质人才培养，努力尽快形成结构优化、满足需求、立足国内、各方资源充分参与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为建设教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开展高考、学业水平考试等各项考试，依据《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收费〔2013〕70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考考试费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4〕769号)，对全区范围内涉及高中阶段统一考试的相关学校，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按照实际科目收取报名费、考试费，不得另外加收任何费用，用于考试考务实际产生费用支出。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对全区范围内涉及高中阶段统一考试的相关学校，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按照实际科目收取报名费、考试费，在达到标准的考点开展考试。

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省招考院核拨费用，组织开展考试，安排考务人员，购买考试所需物资。开展各类考试考务工作，主要包括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听力口语考试等考试考务工作。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预计发生支出：1.发放监考费980,000.00元；2.组织考试伙食费30,000.00元；3.考试制证、材料打印费20,000.00元；4.考试草稿纸制作费20,000.00元；5.购买考试考务用品30,000.00元；以上预计支出合计1,080,000.00元，最终以实际支出为准。

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时间为每年1月-12月，计划于2026年6月份开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3月份春季招生考试和职教高考;1月份口语考试;1月、7月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4月音体美考试的报名考试工作。全年共计组织开展7次考试。按省招考院核拨相关费用，组织好考试考务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确保2026年各项考试能按时顺利、安全、圆满完成，满足学生及家长需求，维护社会稳定。2026年6月产生普通高考（预计6630人）考试考务费预计290,000.00元；1月口语考试（预计3600人）考试考务费支出预计46,800.00元；3月春季招生考试和职教高考（预计1100人）考试考务费支出预计55,000.00元，1月产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预计26000科次）考试考务费支出预计160,400.00元；7月产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预计45000科次）考务费支出预计267,861.00元。
